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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进展暨股东涉及诉讼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保千里”）

于2017年10月17日发布《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92），因股权转让合同一案，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庄敏先生持有

的公司限售股854,866,0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07%）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执行司法冻结。 

 

一、进展情况 

2017年11月16日，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7）

粤民初83号]，以及李绿华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副本。

公司获知上述股权转让合同一案主要原因为：李绿华于2014年6月9日与庄敏签订

了《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因庄敏未履行上述协议约定的内容，原告李绿华以

庄敏作为被告，起诉庄敏，公司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目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受理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李绿华起诉庄敏股权转让纠纷案件 

公司收到的《民事起诉状》副本主要内容如下： 

1、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确认由李绿华（以下简称“原告”）持有保千里的股份

89,714,206.6032股（按照市值每股10.39元计算，股权价值合计932130606.607

元）。 

（2）请求判令由庄敏（以下简称“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及保全费。 

2、事实和理由： 

2014年6月9日，原、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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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市保千里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千里电子”）拟通过与江

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前身，以下简称“中达股份”）的资产重

组方式间接上市。为此，原告出资9千万收购被告持有的保千里电子6%股权并委

托被告代持。代持期间，被告应按照原告的意图行使股东权利。保千里电子及中

达股份分配现金红利的，被告应当及时支付给原告。 

（2）在保千里电子与中达股份成功完成资产重组后，被告持有的保千里电

子的股权（含代原告持有的部分）全部对应置换为中达股份的股份。 

（3）股权代持期间被告不得未经原告同意即将股权质押或转让，或实施其

他损害原告权利的行为。 

合同签订后，原告已按约定向被告支付了股权转让款，被告已确认收妥。2015

年，保千里电子与中达股份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中达股份更名为江苏保千里视像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股权转让代持协议》约定，原告应持有保千里总股

本的3.68%，以保千里2016年11月15日的《公司章程》记载的总股本2,437,886,049

股为基数计算，即原告应持有89,714,206.6032股。 

同时，原告发现，被告在未获得原告同意（甚至从未告知过原告）的情况下，

将其持有的股票质押。截至目前，被告已质押的股份总数84,548万股，仅剩

9,386,093股尚未质押。该行为使原告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使得合同面临无法

继续履行的巨大风险。 

 

三、诉讼案件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庄敏曾在保千里电子借壳中达股份上市重组期间，曾出具书面《承诺函》：

“本人持有的保千里电子的股权为本人实际合法拥有，不存在权属纠纷，不存在

信托、委托持股或者类似安排，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的承诺或安排，亦不

存在质押、冻结、查封、财产保全或其他权利限制。本人若违反上述承诺，将承

担因此给中达股份造成的一切损失。” 

李绿华与庄敏签署的《股权转让及代持协议》具体情况公司正在进一步核查

当中，若庄敏代持股份事项属实，则庄敏涉嫌未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其股权

关系，由此对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将依法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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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庄敏持有的公司限售股854,866,0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07%）因股权

转让纠纷案件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的情况，前述股权

转让纠纷案件具体情况待进一步查明，该等股份能否以及何时进入拍卖程序存在

不确定性。目前庄敏已将其持有的公司25%股份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不可

撤销的授予周培钦行使，周培钦成为公司新的实际控制人。上述诉讼结果暂时无

法判断，公司实际控制权存在再次变动的可能性。 

3、因上述股权转让纠纷问题，庄敏持有股份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司

法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上述诉讼结果暂时无法判断，如果上述股份被处置，可

能导致公司股权不稳定，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管理造成影响。 

4、目前，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上述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

和期后损益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予以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公司后续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 11月 16 日 


